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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医保发〔2025〕15 号

深圳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超声和中医类等
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

相关医疗机构：

根据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超声和中医类等医疗服

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粤医保发〔2025〕11 号）要求，现公布

我市“常规针法”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政府指导价（见附件

1 至 4）。相关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涉及的可另收费一次性使用

医用耗材清单见附件 5。同步废止现行超声和部分中医类等医

疗服务价格项目（见附件 6）。

相关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价格政策规定和临床诊疗规范

向患者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，不得收取未列明的费用；建立健

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，严格执行医疗服务价格公示制度，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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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服务收费行为。

本通知自 2025 年 7 月 31 日起实施，原政策文件与本通知

不符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附件：1.深圳市中医针法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2.深圳市中医骨伤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3.深圳市中医特殊疗法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4.深圳市超声检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5.可收费的一次性使用医用耗材清单

6.废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深圳市医疗保障局

2025 年 7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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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深圳市中医针法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OFD SD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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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D SD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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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深圳市中医骨伤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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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D SD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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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深圳市中医特殊疗法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OFD SD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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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深圳市超声检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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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D SD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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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D SD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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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可收费的一次性使用医用耗材清单

1.列入本清单的医用耗材，可向患者另外收费，价格标准

按照实际采购价格零差率销售；其他医用耗材，均包含在医疗

服务项目中，一律不得另外收费。

2.产品注册名称与本清单医用耗材名称相同，但《医疗器

械分类目录》属不同产品类别、实际用途不一致的，不能套用

清单医用耗材名称收费。产品注册名称与本清单医用耗材名称

不相同，但实际与本清单医用耗材用途一致的，可按项目除外

的医用耗材进行收费。

3.本清单虽已列入，但在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构成中基本物

耗的医用耗材，按照医疗服务项目收费，不得再向患者另外收

取该医用耗材费用。

4.医疗服务过程中使用的药品，不在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构

成中被明确注明包含，可另外收费，价格标准按照各地市有关

规定执行。手术或麻醉中使用的冲洗盐水、为维持医用耗材正

常使用的药品，属于基本物质消耗，不得另行收费。

5.门诊患者因病情需要，在院外自行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

材（碘伏帽、胰岛素注射针头、造瘘管、造口袋、鼻饲管、导

尿管、尿袋）不向患者收取医疗服务项目费用，可以外带并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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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实际采购价格零差率销售。

6.本清单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订、与立项指南落地同步

调整，各医疗机构不得擅自变更或增加内容。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医用耗材名称 说明

014200000050000 仪器针法 一次性光纤针

014600000040000 白内障针拨术 粘弹剂

014300000050000 小夹板固定术 外固定材料

014300000070000 中医复位内固定术
特殊缝线、内固

定材料

012302040010000 超声造影（常规） 一次性导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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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废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OFD SD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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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D SD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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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D SD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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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D SD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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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D SD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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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D SD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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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FD SD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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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医疗保障局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

局、市人力资源保障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。

深圳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5年7月29日印发


